
國立中正大學菸害防制自我檢核表 

檢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有關菸害防制法之規定與相關罰則，請至健康九九網站查詢下載。 

 (https://www.hpa.gov.tw/Pages/List.aspx?nodeid=833) 

※戒菸專線:0800-636363;※菸害申訴專線:0800-531-531 

菸害防制法第 16條規定 檢  核  項  目 罰     則 

大專校院除吸菸區外，不

得吸菸；未設吸菸區者，

全面禁菸。 

□應於所有入口處及其他

適當地點，設置明顯禁菸

標示。 

□除吸菸區外，不得供應與

吸菸有關之器物。 

□吸菸區應有明顯之標示。 

□吸菸區之面積不得大於

該場所室外面積二分之

一。 

□吸菸區不得設於必經之

處。 

□未設吸菸區者，全面禁

菸。 

□定期檢查並維護吸菸區

周圍環境衛生。 

□勸阻或轉介違規吸菸者 

1.負責人： 

應於所有入口處設置

明顯禁菸標示，且不得

供應與吸菸有關之器

物，違反規定者處新臺

幣 10,000-50,000 元

罰鍰。 

2.吸菸者： 

於禁菸場所吸菸，處新

台幣 2,000~10,000 元

罰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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